
論
政
治
︵
選
十
六
章
︶

引
　
言

社
會
的
安
定
與
人
民
的
富
足
和
諧
，
是
孔
子
最
大
的
心
願
。
他
講
道
德
、
倡
仁
政
、

育
人
才
，
最
終
的
目
標
就
是
希
望
這
種
理
想
能
夠
實
現
。

論
及
孔
子
的
政
治
主
張
，
主
要
有
德
治
與
正
名
：
所
謂
德
治
，
就
是
以
道
德
來
教
化

人
民
，
以
禮
來
引
導
人
民
，
以
樂
來
陶
冶
人
民
，
使
其
自
動
自
發
，
努
力
向
上
。
如
此
人

民
不
但
有
羞
恥
心
，
而
且
能
達
到
善
的
地
步
。
所
謂
正
名
，
即
循
名
求
實
，
依
名
守
分
；

也
就
是
說
君
、
臣
、
父
、
子
各
種
身
分
的
人
，
都
能
各
盡
本
分
。
如
此
就
不
會
名
實
不

符
，
越
職
侵
權
，
而
造
成
社
會
失
序
、
政
治
悖
亂
的
情
形
。

基
於
德
治
的
理
念
：
孔
子
主
張
為
政
者
須
以
自
身
的
修
養
作
人
民
的
表
率
，
如
此
才

能
風
行
草
偃
，
化
民
為
善
。
其
次
，
他
強
調
施
政
要
能
掌
握
大
目
標
，
不
可
急
功
近
利
。

在
財
政
上
要
減
少
稅
斂
，
在
司
法
上
則
應
體
民
恤
刑
。
如
此
施
政
，
教
養
並
行
，
必
能
獲

得
人
民
的
信
服
，
收
到
﹁
近
者
說
，
遠
者
來
﹂
的
效
果
。

總
之
，
道
德
教
化
可
以
促
成
政
治
臻
於
理
想
；
正
名
可
以
整
飭
倫
常
綱
紀
。
而
孔
子

強
調
德
治
，
卻
非
反
對
法
治
，
排
斥
刑
罰
；
只
因
他
認
清
﹁
法
者
禁
於
已
然
之
後
﹂
︵
大

戴
禮
記 

禮
察
︶
，
了
解
到
以
法
治
人
，
民
心
不
服
，
社
會
將
隱
藏
危
機
，
絕
非
正
本
清
源

之
道
。
此
一
理
念
，
在
今
日
推
行
法
治
的
時
代
，
是
相
當
值
得
深
思
的
。

	

化
行
中
都

（
聖
蹟
圖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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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（
一
）

子
曰
：
﹁
道島

之
以
政
1

，
齊
之
以
刑
2

，
民
免
而
無 

恥
3

；
道
之
以
德
，
齊
之
以
禮
，
有
恥
且
格
4

。
﹂—

 

為
政 

第
二
．
3

章  

旨

孔
子
論
用
道
德
禮
教
治
國
，
比
用
政
令
刑
罰
更
能
引
導
人
民
向
善
。

1 

道
之
以
政

　
用
政
令
法
制
來
引
導
人
民
。
道
，
通

﹁
導
﹂
，
音   

島
，
引
導
、
教
導
。
政
，
政
令
法
制
。

2 

齊
之
以
刑

　
用
刑
罰
來
整
頓
人
民
，
使
之
歸
於
一
致
。

齊
，
整
頓
、
約
束
。

3 

民
免
而
無
恥

　
人
民
只
求
免
受
刑
罰
，
但
無
羞
恥
之

心
。

4 

有
恥
且
格

　
人
民
不
僅
有
羞
恥
心
，
而
且
能
遵
從
教
導

以
達
到
善
的
境
地
。
格
，
至
、
到
達
。

解  

讀
孔
子
論
治
道
雖
主
張
以
德
化
民
，
但
是
，
他
也
明
白
人
類
天
賦
不
齊
的
事
實
，
因
此
，
國
家
不
可
廢
除
法
令
刑
賞
之
事
。
然
而

政
刑
之
用
有
限
，
所
以
孔
子
之
治
術
傾
向
於
擴
大
教
化
的
效
用
，
縮
小
政
刑
的
範
圍
。

﹁
德
治
﹂
與
﹁
法
治
﹂
，
是
中
國
社
會
數
千
年
來
辯
證
不
休
的
課
題
。
現
代
政
治
潮
流
的
趨
向
，
實
行
民
主
法
治
已
是
必
然
的

途
徑
。
只
是
純
任
法
治
亦
有
其
流
弊
，
如
果
法
律
能
尊
重
人
文
精
神
，
講
求
法
治
的
同
時
，
亦
能
重
視
道
德
教
化
的
推
行
，
如
此
將

會
使
法
治
更
為
落
實
，
社
會
更
趨
於
和
諧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古
人
善
為
天
下
者
，
計
大
而
不
計
小
，
務
德
而
不
務
刑
。
（
唐	

陳
子
昂
）

◎
	

天
堂
不
必
講
法
治
，
而
老
虎
與
羔
羊
可
同
席
；
地
獄
崇
尚
律
法
，
而
且
嚴
格
執
行
﹁
正
當
法
律
程
序
﹂
的
原
則
。（
美	

吉
爾
摩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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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（
二
）

1 

之
　
往
、
到
。

2 

武
城

　
魯
邑
，
今
山
東
省 

費
縣
。
時
子
游
︵
言
偃
︶

為
武
城
宰
。

3 

弦
歌
之
聲

　
彈
琴
唱
歌
的
聲
音
，
指
以
禮
樂
教
化
人
民
。

4 

莞
爾

　
微
笑
的
樣
子
。

5 

割
雞
焉
用
牛
刀

　
殺
雞
何
必
用
宰
牛
的
刀
呢
？
比
喻
治

理
小
邑
，
何
必
採
用
禮
樂
大
道
？

6 

君
子

　
此
指
在
上
位
者
。

7 

小
人

　
指
庶
民
。

8 

易
使

　
容
易
遵
從
在
上
位
者
之
教
令
。

9 

二
三
子

　
指
弟
子
們
。

0 

前
言
戲
之
耳

　
剛
才
所
說
的
話
，
是
和
他
開
玩
笑
罷

了
。
之
，
指
言
偃
。
耳
，
而
已
。

子
之
1 

武
城 

2

，
聞
弦
歌
之
聲
3

。
夫
子
莞莞
爾
4

而
笑

曰
：
﹁
割
雞
焉
用
牛
刀
5

？
﹂
子
游
對
曰
：
﹁
昔
者
，
偃偃

也
聞
諸
夫
子
曰
：
﹃
君
子
6

學
道
則
愛
人
；
小
人
7

學
道
則

易
使
8

也
。
﹄
﹂
子
曰
：
﹁
二
三
子
9

！
偃
之
言
是
也
；
前

言
戲
之
耳
0

！
﹂—

 

陽
貨
第
十
七
．
4

章  

旨

孔
子
見
子
游
能
以
禮
樂
治
理
武
城
，
流
露
出
心
中
之
喜
悅
。

	

武
城
弦
歌

（
孔
子
畫
傳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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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解  

讀
春
秋
時
代
，
禮
樂
崩
頹
，
教
化
廢
弛
。
子
游
任
武
城
邑
宰
，
恢
復
禮
樂
之
教
，
弦
歌
之
聲
即
子
游
以
禮
樂
教
化
武
城
民
眾
的
具

體
表
現
。

近
代
論
政
治
之
功
用
者
，
不
外
治
人
與
治
事
二
端
。
孔
子
認
為
政
治
的
主
要
工
作
乃
在
教
化
人
民
，
非
以
治
人
，
更
非
治
事
，

所
以
政
治
與
教
育
同
功
，
君
長
與
師
傅
共
職
。
他
的
政
治
理
想
是
以
教
化
為
主
體
，
建
立
大
同
社
會
，
而
教
化
的
內
容
即
為
禮
樂
。

禮
樂
乃
治
國
平
天
下
的
大
道
，
今
子
游
行
禮
樂
教
化
於
小
邑
，
正
如
牛
刀
殺
雞
。
孔
子
言
外
之
意
，
一
方
面
對
子
游
的
施
政
表
示
欣

慰
；
一
方
面
惋
惜
子
游
大
材
小
用
，
不
能
治
理
千
乘
之
國
，
使
禮
樂
大
行
於
天
下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移
風
易
俗
莫
善
於
樂
；
安
上
治
民
莫
善
於
禮
。
（
孝
經	

廣
要
道
）

◎
	

化
民
莫
如
善
教
。
（
宋	

蔡
襄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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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（
三
）

葉射
公
問
政
。
子
曰
：
﹁
近
者
說
1

，
遠
者
來
2

。
﹂—

 

子
路
第
十
三
．
16

章  

旨

孔
子
以
﹁
近
說
遠
來
﹂
答
葉
公
問
政
。

上
三
章
言
為
政
當
以
德
教
禮
樂
為
主
，
期
使
眾
人
受
感
化
，
以
收
近
悅
遠
來

之
效
。

1 

近
者
說

　
使
境
內
的
百
姓
蒙
受
恩
澤
而
心
悅
誠
服
。

說
，
通
﹁
悅
﹂
。

2 

遠
者
來

　
使
遠
方
之
人
聞
其
風
俗
、
教
化
而
來
歸
附
。

解  

讀
政
之
所
興
，
在
順
民
心
；
政
之
所
廢
，
在
逆
民
心
。
在
上
位
者
若
能
樂
民
之
樂
，
則
民
亦
樂
其
樂
；
憂
民
之
憂
，
則
民
亦
憂
其

憂
；
如
此
，
自
然
會
得
到
人
民
的
信
服
。
否
則
，
倒
行
逆
施
，
不
以
人
民
之
憂
樂
為
憂
樂
，
必
定
導
致
眾
叛
親
離
。

所
謂
﹁
近
者
說
，
遠
者
來
﹂
，
指
近
者
獲
得
適
當
照
顧
，
遠
者
乃
聞
風
前
來
歸
附
，
形
成
一
種
因
果
關
係
。
而
想
要
收
到
這
種

成
效
，
更
根
本
的
原
因
就
在
於
施
政
能
以
民
為
念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有
道
之
主
，
以
百
姓
之
心
為
心
。
（
唐	

吳
兢
）

◎
	

最
堅
強
的
統
治
是
屬
於
最
能
左
右
國
民
之
心
的
統
治
者
。
（
荷
蘭	

斯
賓
諾
莎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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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（
四
）

子
路
問
：
﹁
衛
君
1

待
子
而
為
政
，
子
將
奚
先
2

？
﹂

子
曰
：
﹁
必
也
正
名
3

乎
！
﹂
子
路
曰
：
﹁
有
是
哉
！
子
之

迂迂
4

也
！
奚
其
正
5

？
﹂
子
曰
：
﹁
野
6

哉
，
由
也
！
君
子

於
其
所
不
知
，
蓋
闕缺
如
也
7

。
名
不
正
，
則
言
不
順
8

；
言

不
順
，
則
事
不
成
；
事
不
成
，
則
禮
樂
不
興
；
禮
樂
不
興
，

則
刑
罰
不
中仲
9

；
刑
罰
不
中
，
則
民
無
所
措
手
足
0

。
故
君

子
名
之
必
可
言
也
q

，
言
之
必
可
行
也
。
君
子
於
其
言
，
無

所
苟
w

而
已
矣
！
﹂—
 

子
路
第
十
三
．
3

章  

旨

孔
子
教
導
子
路
為
政
必
先
正
名
。

1 

衛
君
　
指
衛
出
公 

輒
，
蒯蒯
聵聵
之
子
。
蒯
聵
因
謀
弒
父

親
衛
靈
公
的
夫
人
南
子
未
果
，
獲
罪
出
亡
於
外
，
靈
公

卒
，
衛
人
立
輒
為
君
，
拒
蒯
聵
返
國
。
孔
子
於
衛
出
公

四
年
自
楚
至
衛
，
此
時
衛
國
正
處
於
國
君
父
子
爭
位
的

局
面
。

2 

奚
先

　
何
事
為
先
？
奚
，
何
，
指
何
事
。

3 

正
名

　
端
正
名
分
，
即
端
正
君
臣
、
父
子
等
的
名
分
。

4 

迂
　
音 

迂
，
迂
闊
，
不
切
實
際
。

5 

奚
其
正

　
何
必
端
正
什
麼
名
分
。
奚
，
何
、
何
必
。

其
，
助
詞
。

6 

野
　
粗
野
、
魯
莽
。

7 

蓋
闕
如
也

　
就
擱
置
一
旁
而
不
談
。
蓋
，
則
、
就
。

闕
，
音    

缺
，
通
﹁
缺
﹂
，
擱
置
。
如
，
語
尾
助
詞
，

無
義
。

8 

不
順
　
指
不
順
於
理
。

9 

刑
罰
不
中
　
刑
罰
因
不
合
理
而
失
當
。
中
，
音    

仲
，

適
當
、
符
合
。

0 

無
所
措
手
足
　
手
腳
不
知
擺
放
何
處
，
指
人
民
生
活
不

安
，
不
知
該
怎
麼
做
才
好
。
措
，
安
放
、
安
置
。

q 

名
之
必
可
言
也
　
所
定
的
名
義
，
一
定
有
理
由
可
說
得

出
來
。
名
，
定
名
義
，
動
詞
。

w 

無
所
苟
　
不
可
苟
且
隨
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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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解  

讀
春
秋
時
代
，
上
失
其
勢
，
不
僅
大
夫
僭僭
︵
超
越
本
分
︶
於
諸
侯
，
諸
侯
僭
於
天
子
，
甚
至
大
夫
也
僭
越
天
子
的
禮
樂
。
孔
子
有

見
於
此
，
想
要
振
衰
起
弊
，
於
是
主
張
正
名
以
定
分
：
有
君
之
名
，
須
有
君
之
實
，
須
守
君
之
本
分
；
有
臣
之
名
，
須
有
臣
之
實
，

須
守
臣
之
本
分
。
如
此
，
才
能
循
名
責
實
，
一
切
措
施
才
有
法
度
規
矩
可
循
，
而
不
至
於
使
人
民
無
所
適
從
。

蒯
聵
與
衛
出
公
，
父
子
二
人
爭
位
，
可
謂
父
不
父
、
子
不
子
，
是
以
孔
子
回
答
如
果
為
政
於
衛
國
，
必
以
正
名
為
先
，
固
有
其

時
代
背
景
的
考
量
。

●
 

事
例湯

瑪
斯
．
摩
爾
（T

h
o
m
as	M

o
re

）
是
文
藝
復
興
時
代
歐
洲
的
鴻
儒
，
著
名
的
﹁
烏
托
邦
（u

to
p
ia

）
﹂
一
詞
便
來
自
摩
爾
的
著
作
，
他
在
英
國
仕

途
順
遂
，
受
到
亨
利
八
世
倚
重
，
任
命
為
宰
相
。
但
是
後
來
亨
利
八
世
為
了
迎
娶
新
王
后
，
與
羅
馬
教
廷
決
裂
，
進
行
了
激
進
的
宗
教
改
革
，
國
會
通
過

新
法
案
：
英
格
蘭
臣
民
必
須
宣
誓
捨
棄
羅
馬
教
廷
，
改
奉
國
王
為
英
格
蘭
教
會
的
最
高
領
袖
。
摩
爾
拒
絕
宣
誓
，
被
以
叛
國
罪
關
進
倫
敦
塔
，
國
王
動
員

許
多
親
友
前
來
勸
說
，
但
摩
爾
心
意
已
定
，
他
在
給
女
兒
的
家
書
中
說
，
他
奉
行
的
原
則
就
是
：
﹁
要
做
國
王
的
忠
臣
，
但
要
先
做
上
帝
的
忠
僕
。
﹂
對

摩
爾
而
言
，
﹁
忠
於
國
君
﹂
與
﹁
信
仰
上
帝
﹂
有
明
確
的
先
後
順
序
，
名
不
正
，
則
言
不
順
，
摩
爾
無
法
變
節
改
事
俗
世
的
新
教
君
王
，
最
終
殉
道
於
斷

頭
台
，
四
百
年
後
，
天
主
教
教
廷
追
封
他
為
聖
徒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沒
有
什
麼
東
西
比
正
當
的
名
分
與
高
貴
的
信
譽
，
更
有
力
地
支
撐
著
一
個
政
府
。
（
羅
馬	

西
塞
羅
）

◎
	

合
法
而
穩
定
的
權
力
在
使
用
得
當
時
，
很
少
遇
到
抵
抗
。
（
英	

約
翰
遜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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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（
五
）

齊
景
公 

1

問
政
於
孔
子
，
孔
子
對
曰
：
﹁
君
君
；
臣

臣
；
父
父
；
子
子
2

。
﹂
公
曰
：
﹁
善
哉
！
信
如
3

君
不

君
；
臣
不
臣
；
父
不
父
；
子
不
子
；
雖
有
粟
4

，
吾
得
而
食 

諸
5

？
﹂—

 
顏
淵
第
十
二
．
11

章  

旨

孔
子
告
訴
齊
景
公
，
治
國
之
道
在
於
修
明
人
倫
。

1 

齊
景
公

　
齊
國
國
君
，
姓
姜
，
名
杵
臼
，
景
為
諡
號
。

2 

君
君
臣
臣
父
父
子
子

　
言
為
君
者
盡
君
道
；
為
臣
者
盡

臣
道
；
為
父
者
盡
父
道
；
為
子
者
盡
子
道
。
﹁
君
﹂
、

﹁
臣
﹂
、
﹁
父
﹂
、
﹁
子
﹂
，
首
字
為
主
詞
，
指
為

君
、
為
臣
、
為
父
、
為
子
的
人
；
次
字
為
動
詞
，
指
盡

君
道
、
盡
臣
道
、
盡
父
道
、
盡
子
道
。

3 

信
如

　
誠
如
，
若
是
真
的
如
此
。

4 

粟
　
指
糧
食
。

5 

諸
　
﹁
之
乎
﹂
二
字
的
合
音
。

解  

讀
齊
景
公
為
人
優
柔
寡
斷
，
又
喜
親
近
讒
佞
之
臣
，
國
家
政
治
並
不
清
明
。
其
大
夫
陳
氏
沽
名
釣
譽
，
廣
納
民
心
，
有
專
權
跡

象
。
且
景
公
年
屆
六
十
，
兒
子
眾
多
，
卻
遲
遲
不
立
世
子
，
於
是
齊
國
公
子
多
懷
異
心
，
彼
此
猜
忌
。
凡
此
皆
足
以
動
搖
國
本
。
是

以
景
公
問
政
，
孔
子
特
別
以
君
臣
父
子
人
倫
之
道
提
醒
他
。
可
惜
景
公
雖
同
意
孔
子
的
看
法
，
卻
不
能
確
實
施
行
，
終
於
導
致
日
後

陳
氏
篡
齊
的
禍
害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人
人
親
其
親
，
長
其
長
，
而
天
下
平
。
（
戰
國	

孟
子
）

◎
	

君
明
臣
直
，
國
之
福
也
；
父
慈
子
孝
、
夫
信
妻
貞
，
家
之
福
也
。
（
慎
子	

逸
文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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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（
六
）

子
曰
：
﹁
不
在
其
位
1

，
不
謀
其
政
2

。
﹂—

 

泰
伯

第
八
．
14

章  

旨

記
孔
子
說
明
居
官
行
政
，
不
可
越
職
侵
權
。

上
三
章
言
施
政
者
首
須
正
名
，
然
後
循
名
以
定
分
。

1 

位
　
官
位
、
職
位
。

2 

政
　
政
事
。

解  

讀
本
章
乃
針
對
政
府
百
官
而
言
，
對
庶
人
論
政
，
孔
子
並
不
反
對
，
觀
左
傳 

襄
公
三
十
一
年
記
載
，
子
產
不
毀
鄉
校
，
聽
鄉
人
在

此
論
政
，
孔
子
稱
其
仁
，
即
可
知
之
。

國
家
設
官
分
職
，
官
必
有
職
，
職
必
有
權
，
既
受
命
為
某
種
職
官
，
就
應
依
誠
信
的
原
則
，
行
使
職
權
，
不
得
曠
職
，
亦
不
得

越
權
。
何
謂
曠
職
？
居
其
位
不
謀
其
政
，
尸
位
素
餐
者
就
是
。
何
謂
越
權
？
不
在
其
位
謀
其
政
，
越
俎
代
庖
者
就
是
。
曠
職
不
可
，

越
權
亦
不
可
。
這
是
百
官
所
應
守
的
紀
律
。

孔
子
告
誡
為
官
者
：
﹁
不
在
其
位
，
不
謀
其
政
。
﹂
以
免
擾
亂
官
紀
，
言
下
亦
有
在
其
位
當
謀
其
政
之
意
在
焉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治
世
，
位
不
可
越
，
職
不
可
亂
。
（
春
秋	

鄧
析
子
）

◎
	

有
官
守
者
，
不
得
其
職
則
去
；
有
言
責
者
，
不
得
其
言
則
去
。
（
戰
國	

孟
子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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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（
七
）

子
夏
為
莒
父輔 

1

宰
2

，
問
政
。
子
曰
：
﹁
無
欲
速
3

， 
無
見
小
利
。
欲
速
，
則
不
達
；
見
小
利
，
則
大
事
不
成
。
﹂ 

—
 

子
路
第
十
三
．
17

章  

旨

孔
子
告
訴
子
夏
，
為
政
不
可
急
求
近
功
，
不
可
貪
圖
小
利
。

由
此
章
可
見
施
政
當
具
有
遠
大
之
目
標
。

1 

莒
父

　
魯
國
邑
名
，
今
山
東
省 

莒
縣
。
父
，
音   

輔
。

2 

宰
　
邑
宰
，
地
方
的
行
政
首
長
。

3 

無
欲
速

　
不
要
只
想
求
快
速
而
有
成
效
。
無
，
通

﹁
毋
﹂
，
不
要
。

解  

讀
處
理
政
事
，
有
一
定
的
程
序
與
必
須
的
時
間
，
若
貪
求
急
效
，
或
只
圖
眼
前
的
利
益
，
勢
必
難
以
成
事
。

魯
定
公
十
四
年
︵
西
元
前
四
九
六
︶
，
魯 

晉
交
惡
，
魯
國
畏
懼
晉
國
前
來
攻
擊
，
遂
於
莒
父
築
城
以
自
衛
。
子
夏
此
時
為
莒
父

宰
，
負
有
築
城
以
鞏
固
邊
疆
之
重
任
，
卻
又
須
顧
及
民
眾
之
負
擔
。
正
因
有
此
背
景
，
所
以
子
夏
問
政
時
，
孔
子
答
以
﹁
無
欲
速
，

無
見
小
利
﹂
。
依
孔
子
之
意
，
築
城
之
事
雖
急
，
但
不
宜
躁
進
，
否
則
民
力
不
勝
負
荷
，
反
而
誤
事
。
至
於
施
工
材
料
方
面
，
計
算

不
能
過
分
苛
細
，
否
則
造
成
偷
工
減
料
，
豈
非
得
不
償
失
。

由
上
述
可
知
，
本
章
孔
子
之
言
，
當
意
有
所
指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人
君
之
大
患
，
莫
大
於
詳
於
小
事
，
而
略
於
大
道
；
察
於
近
物
，
而
闇暗
（
不
明
瞭
）
於
遠
圖
。
（
漢	

徐
幹
）

◎
	

呷
緊
弄
破
碗
。
（
臺
灣
諺
語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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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（
八
）

子
曰
：
﹁
其
1

身
正
，
不
令
2

而
行
；
其
身
不
正
，
雖

令
不
從
。
﹂—

 

子
路
第
十
三
．
6

章  

旨

孔
子
說
明
為
政
以
修
身
正
己
為
先
。

1 

其
　
指
在
上
位
的
人
。

2 

令
　
命
令
、
教
令
。

解  

讀
居
上
位
的
人
，
必
先
正
己
，
這
是
良
好
政
治
的
開
端
，
用
不
著
嚴
刑
峻
法
，
社
會
風
氣
自
然
會
趨
向
良
善
。
如
果
自
身
不
正
，

一
味
下
令
要
求
人
民
，
這
是
沒
有
什
麼
效
果
的
。
孔
子
主
張
為
政
以
德
，
包
含
兩
方
面
：
一
是
對
百
姓
進
行
教
化
，
導
之
以
德
；

一
是
對
在
上
位
者
提
出
要
求
，
首
先
正
己
。
他
提
出
對
上
位
者
的
要
求
，
想
對
上
位
者
有
所
約
束
，
這
是
具
有
積
極
意
義
的
。
所
謂

﹁
上
梁
不
正
下
梁
歪
﹂
，
當
一
個
領
導
者
，
自
己
要
做
到
，
才
有
資
格
要
求
屬
下
，
即
使
在
今
天
亦
是
如
此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禁
之
以
制
（
法
度
）
，
而
身
不
先
行
，
民
不
能
止
。
（
晏
子
春
秋	

內
篇
）

◎
	

行
有
不
得
者
皆
反
求
諸
己
，
其
身
正
而
天
下
歸
之
。
（
戰
國	

孟
子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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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（
九
）

季
康
子 
1

問
政
於
孔
子
曰
：
﹁
如
殺
無
道
2

，
以
就
有

道
3

，
何
如
？
﹂
孔
子
對
曰
：
﹁
子
為
政
，
焉
用
殺
？
子
欲

善
，
而
民
善
矣
！
君
子
4

之
德
，
風
；
小
人
5

之
德
，
草
；

草
上
之
風
，
必
偃偃
6

。
﹂—

 
顏
淵
第
十
二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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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 

旨

孔
子
告
訴
季
康
子
，
為
政
不
必
用
刑
殺
，
而
應
修
德
行
仁
，
化
民
於
善
。

上
二
章
言
在
上
位
者
當
以
身
作
則
，
使
民
向
化
而
趨
於
善
。

1 

季
康
子

　
魯
國
上
卿
，
姓
季
孫
，
名
肥
，
康
為
諡
號
。

2 

殺
無
道

　
誅
殺
暴
虐
的
人
。

3 

就
有
道

　
成
全
有
道
德
、
肯
向
善
的
人
。
就
，
成
。

4 

君
子

　
指
在
上
位
者
。

5 

小
人

　
指
人
民
。

6 

草
上
之
風
必
偃

　
風
吹
過
草
上
，
草
必
會
仆
倒
。
比
喻

在
上
位
者
以
德
教
化
百
姓
，
如
風
吹
草
仆
，
人
民
必
受

其
感
化
而
向
善
。
偃
，
音   

偃
，
仆
倒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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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解  

讀
所
謂
﹁
殺
無
道
，
以
就
有
道
﹂
，
即
是
殺
作
姦
犯
科
者
，
以
求
殺
一
儆
百
，
成
全
好
人
向
善
。
但
孔
子
以
為
政
治
並
不
需
要
刀

光
劍
影
，
殺
並
不
能
根
本
解
決
問
題
。
這
和
老
子
所
說
的
：
﹁
民
不
畏
死
，
奈
何
以
死
懼
之
。
﹂
有
異
曲
同
工
之
妙
。

孔
子
除
了
反
對
治
國
刑
殺
的
方
式
之
外
，
他
也
提
出
自
己
的
德
治
主
張
，
就
是
人
民
的
善
惡
，
取
決
於
在
位
者
是
否
能
以
道

德
作
表
率
，
使
人
民
感
化
向
善
，
以
收
到
良
好
的
效
果
。
這
裡
孔
子
用
一
個
很
好
的
譬
喻
，
他
將
﹁
君
子
之
德
﹂
比
喻
作
﹁
風
﹂
，

﹁
小
人
之
德
﹂
比
喻
作
﹁
草
﹂
，
由
於
草
都
是
隨
著
風
的
方
向
而
傾
倒
，
所
以
在
位
者
的
所
作
所
為
，
影
響
百
姓
非
常
大
，
在
位
者

必
須
先
正
己
為
善
，
才
能
將
國
家
治
理
好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君
仁
莫
不
仁
，
君
義
莫
不
義
，
君
正
莫
不
正
，
一
正
君
而
國
定
矣
。
（
戰
國	

孟
子
）

◎
	

國
王
如
果
在
一
個
百
姓
的
園
子
裡
取
一
顆
蘋
果
，
臣
屬
就
會
砍
走
一
棵
果
樹
。
（
波
斯	

薩
迪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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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（
十
）

子
曰
：
﹁
道
1

千
乘盛
之
國
2

，
敬
事
而
信
3

，
節
用
而

愛
人
，
使
民
以
時
4

。
﹂—

 

學
而
第
一
．
5

章  

旨

孔
子
論
治
國
的
原
則
，
有
敬
、
信
、
節
、
愛
、
時
五
項
。

1 

道
　
通
﹁
導
﹂
，
治
理
。

2 

千
乘
之
國

　
指
擁
有
一
千
輛
兵
車
的
諸
侯
之
國
。
乘
，

音   

盛
。

3 

敬
事
而
信

　
謹
慎
處
理
政
事
，
誠
信
對
待
人
民
。
敬
，

謹
慎
鄭
重
。

4 

使
民
以
時

　
依
循
適
當
的
時
間
，
徵
調
百
姓
服
役
。

以
，
依
、
按
照
。
時
，
指
農
閒
時
。

解  

讀
本
章
記
孔
子
論
治
國
的
原
則
，
首
先
要
﹁
敬
事
而
信
﹂
，
就
是
處
理
任
何
政
事
，
都
必
須
謹
慎
鄭
重
，
考
慮
周
延
，
並
以
誠
信

的
態
度
對
待
人
民
，
使
政
令
施
行
無
礙
，
這
樣
才
能
建
立
威
信
，
使
人
民
對
政
府
有
信
心
。
其
次
要
﹁
節
用
而
愛
人
﹂
，
就
是
要
節

省
用
度
，
不
可
隨
意
揮
霍
，
浪
費
民
脂
民
膏
，
這
才
是
愛
護
人
民
。
若
在
位
者
窮
極
奢
侈
，
追
求
個
人
享
樂
，
必
定
會
增
加
人
民
的

負
擔
，
人
民
如
何
安
居
樂
業
呢
？
最
後
要
﹁
使
民
以
時
﹂
，
就
是
徵
調
百
姓
服
役
，
應
依
循
適
當
的
時
機
，
也
就
是
農
閒
的
時
候
。

因
為
古
代
以
農
業
生
產
為
主
，
施
政
必
須
配
合
農
民
的
作
息
，
才
不
會
影
響
人
民
的
生
計
，
動
搖
國
本
。
綜
觀
本
章
內
容
，
雖
分
三

方
面
論
述
，
但
其
出
發
點
不
外
乎
在
於
﹁
愛
民
﹂
，
這
也
是
孔
子
最
重
要
的
治
國
理
念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用
之
亡無
（
通
﹁
無
﹂
）
度
，
則
物
力
必
屈
（
枯
竭
）
。
（
漢	

賈
誼
）

◎
	

國
保
於
民
，
民
保
於
信
，
非
信
無
以
使
民
，
非
民
無
以
守
國
。
（
宋	

司
馬
光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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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 （

十
一
）

仲
弓
為
季
氏
1

宰
，
問
政
。
子
曰
：
﹁
先
有
司
2

，
赦赦
小

過
2

，
舉
賢
才
。
﹂
曰
：﹁
焉
4

知
賢
才
而
舉
之
？
﹂
曰
：﹁
舉

爾
所
知
，
爾
所
不
知
，
人
其
舍
諸
5

？
﹂—

 

子
路
第
十
三
．
2

章  

旨

孔
子
教
仲
弓
，
為
政
要
能
設
官
分
職
，
赦
免
小
過
，
舉
用
賢
才
。

1 

季
氏

　
魯
大
夫
季
孫
氏
。

2 

先
有
司

　
先
任
命
官
吏
而
後
要
求
他
的
責
任
、
績
效
。

有
司
，
職
有
所
司
，
即
官
吏
。
司
，
主
管
辦
理
。

3 

赦
小
過

　
饒
恕
官
吏
所
犯
的
小
過
失
。
赦
，
音    

赦
，

饒
恕
。

4 

焉
　
何
、
怎
麼
。

5 

人
其
舍
諸

　
別
人
難
道
會
捨
棄
他
而
不
推
薦
嗎
？
其
，

豈
、
難
道
。
舍
，
通
﹁
捨
﹂
。
諸
，
之
乎
。

解  

讀
孔
子
在
本
章
中
舉
出
為
政
的
三
個
原
則
。
一
是
﹁
先
有
司
﹂
。
就
是
先
要
設
官
分
職
，
再
選
擇
適
當
的
人
擔
任
不
同
的
職
務
，

最
後
要
求
他
有
績
效
，
這
樣
權
責
劃
分
清
楚
，
政
事
才
能
順
利
推
行
。
其
次
是
﹁
赦
小
過
﹂
。
領
導
者
對
於
屬
下
要
有
寬
宏
的
胸

襟
，
如
果
屬
下
不
經
意
犯
了
小
錯
，
應
該
讓
他
有
改
過
遷
善
的
機
會
，
這
不
但
是
疼
惜
人
才
的
作
法
，
也
是
領
導
者
﹁
寬
以
待
人
﹂

的
修
養
。
第
三
是
﹁
舉
賢
才
﹂
。
要
提
拔
有
才
能
的
人
。
由
於
賢
才
難
得
，
如
何
才
能
知
道
誰
是
賢
才
呢
？
孔
子
於
是
進
一
步
告
訴

仲
弓
，
必
須
先
要
主
動
去
發
掘
人
才
，
先
就
自
己
所
知
道
的
加
以
提
拔
，
別
人
看
到
你
能
知
賢
用
賢
，
自
然
會
向
你
推
薦
，
就
不
怕

有
所
遺
漏
了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為
官
擇
人
，
不
可
造
次
，
用
一
君
子
，
則
君
子
皆
至
，
用
一
小
人
，
則
小
人
競
進
矣
。
（
宋	
司
馬
光
）

◎
	

只
有
偉
大
的
君
主
，
才
能
識
別
具
有
才
能
的
人
。
（
德	

歌
德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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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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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）

子
夏
曰
：
﹁
君
子
信
1

而
後
勞
其
民
；
未
信
，
則
以
為

厲
己
2

也
。
信
而
後
諫
3

；
未
信
，
則
以
為
謗
己
4

也
。
﹂ 

—
 

子
張
第
十
九
．
10

章  

旨

子
夏
論
使
民
事
上
之
道
在
於
以
誠
信
獲
得
信
任
。

上
三
章
言
治
國
施
政
的
重
要
原
則
。

1 

信
　
指
得
到
人
民
信
任
。
下
文
﹁
信
而
後
諫
﹂
的

﹁
信
﹂
，
指
臣
下
得
到
君
主
的
信
任
。

2 

厲
己

　
虐
待
自
己
。
厲
，
病
，
引
申
為
加
害
、
虐
待
。

己
，
人
民
自
指
。

3 

諫
　
進
諫
。

4 

謗
己

　
毀
謗
自
己
。
己
，
君
主
自
指
。

解  

讀
本
章
是
子
夏
論
使
民
事
上
的
道
理
，
皆
在
於
一
個
﹁
信
﹂
字
。
前
半
是
講
使
民
的
道
理
，
一
個
領
導
者
，
必
須
贏
得
人
民
的
信

任
，
知
道
你
是
真
心
為
國
家
、
為
大
眾
謀
福
利
，
這
樣
你
指
揮
他
們
做
事
，
他
們
才
會
心
甘
情
願
。
如
果
沒
有
贏
得
人
民
的
信
任
，

你
要
他
們
做
事
情
，
他
們
會
以
為
你
在
追
求
私
利
，
虐
待
他
們
。
後
半
則
是
講
事
君
的
道
理
，
當
一
個
臣
子
也
要
先
贏
得
君
上
的
信

任
，
知
道
你
是
忠
心
耿
耿
，
敬
愛
他
的
，
這
樣
你
勸
諫
他
的
缺
失
，
他
才
會
接
受
。
如
果
沒
有
贏
得
君
上
的
信
任
，
就
魯
莽
勸
諫
，

君
上
不
但
不
聽
，
反
而
以
為
你
故
意
在
毀
謗
他
，
這
是
非
常
危
險
的
。
我
們
常
說
﹁
交
淺
不
可
以
言
深
﹂
，
也
是
這
個
道
理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馬
先
馴
而
後
求
良
，
人
先
信
而
後
求
能
。
（
淮
南
子	

說
林
訓
）

◎
	

誠
意
孚孚
（
使
人
信
服
）
於
未
言
之
前
，
則
言
出
而
人
信
之
。
（
明	

呂
坤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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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）

子
適
1
 
衛
，
冉
有
僕
2

。
子
曰
：﹁
庶
3

矣
哉
！
﹂
冉
有

曰
：
﹁
既
庶
矣
，
又
何
加
焉
4

？
﹂
曰
：
﹁
富
之
5

。
﹂
曰
：

﹁
既
富
矣
，
又
何
加
焉
？
﹂
曰
：
﹁
教
之
。
﹂—
 

子
路
第 

十
三
．
9

章  

旨

孔
子
教
冉
有
，
治
民
之
道
在
先
富
後
教
。

1 

適
　
前
往
。

2 

僕
　
御
，
駕
車
。

3 

庶
　
指
人
口
眾
多
。

4 

何
加
焉

　
進
一
步
該
做
些
什
麼
呢
？
加
，
增
益
。
焉
，

呢
，
句
末
疑
問
語
氣
詞
。

5 

富
之

　
使
人
民
生
活
富
足
。
富
，
使
動
用
法
。
之
， 

人
民
。

解  

讀
本
章
很
清
楚
地
表
現
出
孔
子
治
國
的
步
驟
：
首
先
要
求
人
口
繁
庶
，
其
次
再
求
人
民
生
活
富
足
，
最
後
則
以
禮
樂
教
化
百
姓
。
春
秋

時
代
以
農
業
經
濟
為
主
，
農
業
生
產
需
要
仰
賴
人
力
，
所
以
人
口
多
寡
是
決
定
國
勢
強
弱
的
一
個
標
準
。
人
口
多
了
之
後
，
如
果
人
民
生
活

困
苦
，
反
而
會
造
成
社
會
不
安
定
。
因
此
孔
子
接
著
主
張
要
使
人
民
生
活
富
足
，
這
樣
才
不
會
有
﹁
飢
寒
起
盜
心
﹂
，
作
奸
犯
科
的
情
事

發
生
。
又
生
活
富
足
之
後
，
人
民
往
往
會
流
於
﹁
飽
暖
思
淫
欲
﹂
，
這
時
候
必
須
要
提
升
人
民
精
神
生
活
的
境
界
，
所
以
孔
子
主
張
要
教

化
百
姓
。
唯
有
透
過
禮
樂
教
化
，
才
能
加
強
人
民
的
文
化
水
準
、
道
德
涵
養
，
這
樣
生
活
品
質
才
能
提
升
，
也
是
國
家
長
治
久
安
之
策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凡
治
國
之
道
，
必
先
富
民
。
民
富
則
易
治
也
，
民
貧
則
難
治
也
。
（
管
子	

治
國
）

◎
	

大
眾
教
育
應
當
是
政
府
的
第
一
課
題
。
（
法	

拿
破
崙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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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）

子
貢
問
政
。
子
曰
：
﹁
足
食
，
足
兵
，
民
信
之
矣
1

。
﹂ 

子
貢
曰
：
﹁
必
不
得
已
而
去
2

，
於
斯
三
者
何
先
？
﹂
曰
： 

﹁
去
兵
。
﹂
子
貢
曰
：
﹁
必
不
得
已
而
去
，
於
斯
二
者
何 

先
？
﹂
曰
：
﹁
去
食
。
自
古
皆
有
死
，
民
無
信
不
立
3

。
﹂ 

—
 

顏
淵
第
十
二
．
7

章  

旨

孔
子
告
訴
子
貢
為
政
之
道
有
三
：
足
食
、
足
兵
、
民
信
，
而
以
民
信
為
首
要
。

上
二
章
言
施
政
當
求
富
民
強
國
，
施
行
教
化
，
而
以
能
得
人
民
之
信
任
為
最

重
要
。

1 

足
食
足
兵
民
信
之
矣

　
糧
食
充
足
，
軍
備
整
修
，
使
人

民
信
任
政
府
。
兵
，
指
國
防
軍
備
。
民
信
之
，
使
人
民

信
任
。

2 

去
　
減
除
。

3 

民
無
信
不
立

　
言
為
政
者
不
可
失
信
於
民
，
若
人
民
不

信
任
政
府
，
則
政
教
無
從
建
立
。

解  

讀
此
章
言
政
權
的
存
在
，
有
三
項
要
素
：
一
是
民
生
，
即
﹁
足
食
﹂
。
一
是
國
防
，
即
﹁
足
兵
﹂
。
一
是
政
府
的
信
用
，
即
﹁
民

信
之
矣
﹂
。
孔
子
以
為
在
暫
時
不
得
已
的
情
況
下
，
政
府
的
信
用
第
一
，
民
生
問
題
第
二
，
國
防
軍
備
第
三
，
因
為
政
府
的
信
用

破
產
，
政
權
就
不
能
存
在
了
。
所
以
有
形
的
﹁
民
生
﹂
與
﹁
國
防
﹂
固
然
重
要
，
但
﹁
政
府
的
信
用
﹂
這
種
無
形
的
要
素
則
更
為
重

要
，
因
為
有
了
信
用
才
能
贏
得
人
民
的
信
賴
與
支
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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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
 

事
例管

仲
是
古
代
名
相
，
輔
佐
齊
桓
公
成
為
春
秋
霸
主
。
管
仲
認
為
禮
義
廉
恥
是
立
國
的
根
本
，
國
君
要
遵
守
禮
義
，
取
信
於
諸
侯
，
方
可
稱
霸
天

下
。
當
時
齊
國
多
次
打
敗
魯
國
，
魯
莊
公
只
好
割
地
求
和
。
後
來
在
兩
國
會
盟
時
，
魯
國
將
領
曹
沫
突
然
上
前
，
以
匕
首
劫
持
齊
桓
公
，
要
脅
他
歸
還
所

侵
佔
的
魯
國
土
地
，
齊
桓
公
無
奈
，
被
迫
同
意
。
事
後
，
齊
桓
公
相
當
氣
憤
，
想
要
毀
約
。
管
仲
卻
不
同
意
，
他
說
：
﹁
毀
約
是
貪
圖
眼
前
小
利
，
求
得

一
時
痛
快
，
而
後
果
是
失
信
於
諸
侯
，
也
會
失
去
各
國
的
支
持
，
不
如
還
給
魯
國
。
﹂
齊
桓
公
從
善
如
流
，
履
行
承
諾
，
各
國
諸
侯
得
知
此
事
，
紛
紛
歸

附
齊
國
。
後
來
齊
桓
公
能
夠
成
就
﹁
九
合
諸
侯
﹂
、
﹁
一
匡
天
下
﹂
的
功
業
，
是
從
他
信
守
諾
言
開
始
的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不
寶
金
玉
，
而
忠
信
以
為
寶
。
（
禮
記	

儒
行
）

◎
	

國
寶
於
民
，
民
寶
於
信
。
（
宋	
司
馬
光
）

（
十
五
）

季
氏
富
於
周
公 

1

，
而
求 

2

也
為胃
之
聚
斂
而
附
益
之
3

。
子

曰
：
﹁
非
吾
徒
4

也
，
小
子
5

鳴
鼓
而
攻
之
6

可
也
！
﹂—

 

先
進
第
十
一
．
16

章  

旨

孔
子
責
備
冉
求
為
季
氏
聚
斂
。

1 

季
氏
富
於
周
公
　
季
氏
功
業
爵
祿
皆
不
如
周
公
，
卻
比

周
公
富
有
。
季
氏
，
魯
國
執
政
大
夫
季
康
子
。

2 

求
　
冉
求
，
時
為
季
氏
宰
。

3 

為
之
聚
斂
而
附
益
之
　
替
季
氏
搜
括
民
財
，
更
增
加
季

氏
的
財
富
。
為
，
音   

胃
，
替
。
聚
斂
，
加
重
賦
稅
，

搜
括
民
財
。
附
益
，
增
添
。

4 

徒
　
門
徒
。

5 
小
子
　
指
弟
子
。

6 
鳴
鼓
而
攻
之
　
揭
發
其
罪
狀
而
加
以
討
伐
譴
責
。
鳴

鼓
，
擊
鼓
使
鳴
，
公
開
聲
討
。
攻
，
攻
擊
責
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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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 

讀
季
氏
，
指
魯
國
執
政
大
夫
季
康
子
。
魯
哀
公
時
，
季
康
子
執
政
。
哀
公
十
一
年
︵
西
元
前
四
八
四
︶
，
齊
國
出
兵
伐
魯
，
幸
而

冉
求
率
領
季
氏
的
私
人
軍
隊
，
打
了
一
次
勝
仗
，
使
齊
師
退
卻
；
又
賴
子
貢
出
使
吳
國
，
說
服
吳
王
派
遣
軍
隊
，
組
成
吳 

魯
聯
軍
，

再
敗
齊
師
，
魯
國
才
因
此
轉
危
為
安
。
季
康
子
由
於
這
次
勝
利
，
驕
橫
不
可
一
世
，
並
計
劃
以
防
備
齊
國
為
理
由
，
藉
機
增
加
田

賦
。
冉
求
是
季
氏
的
家
臣
，
深
得
季
氏
的
信
任
與
倚
重
，
卻
沒
有
盡
到
勸
諫
的
責
任
，
以
匡
救
季
氏
搜
括
民
財
的
缺
失
。
故
孔
子
非

常
沉
痛
地
表
示
要
和
冉
求
劃
清
界
限
，
不
承
認
這
個
學
生
，
並
鼓
動
其
他
學
生
敲
著
鼓
去
聲
討
他
的
罪
狀
。
孔
子
對
冉
求
的
痛
責
，

其
實
是
對
季
氏
的
譴
責
。
由
本
章
可
見
孔
子
重
視
民
生
，
反
對
重
稅
的
主
張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夫
弊
政
之
大
，
莫
若
賄
賂
行
而
徵
賦
亂
。
（
唐	

柳
宗
元
）

◎
	

誰
也
不
滿
足
自
己
的
財
產
，
誰
都
滿
足
於
自
己
的
聰
明
。
（
俄	

托
爾
斯
泰
）

（
十
六
）

1 

孟
氏
　
魯
國
大
夫
孟
孫
氏
。

2 

陽
膚
　
曾
子
弟
子
。

3 

士
師
　
掌
理
刑
獄
的
官
。

4 

上
失
其
道
　
指
上
位
的
人
喪
失
了
教
養
人
民
的
正
道
。

5 

民
散
　
民
心
離
散
。

6 

情
　
實
情
。

7 
哀
矜
　
指
傷
痛
憐
恤
人
民
因
無
知
而
犯
罪
。
矜
，
憐

憫
。

孟
氏
1

使
陽
膚 

2

為
士
師
3

。
問
於
曾
子
。
曾
子
曰
：

﹁
上
失
其
道
4

，
民
散
5

久
矣
！
如
得
其
情
6

，
則
哀
矜
7

而

勿
喜
。
﹂—

 

子
張
第
十
九
．
19



209

論
政
治

章  

旨

曾
子
教
陽
膚
掌
理
刑
獄
當
體
恤
民
情
，
心
存
惻
隱
。

上
二
章
言
為
政
應
體
恤
民
情
，
勿
橫
徵
暴
斂
、
濫
用
刑
罰
。

解  

讀
本
章
記
載
曾
子
回
答
學
生
陽
膚
如
何
當
司
法
官
的
道
理
。
曾
子
告
訴
陽
膚
：
當
一
個
司
法
官
，
固
然
要
用
心
辦
案
，
破
獲
不

法
，
以
遏
阻
犯
罪
，
但
更
重
要
的
是
要
有
悲
天
憫
人
的
仁
心
，
憐
恤
那
些
沒
有
經
過
教
養
，
因
無
知
而
犯
罪
的
百
姓
，
千
萬
不
要
自

以
為
精
明
而
沾
沾
自
喜
。

儒
家
主
張
德
治
，
如
果
在
位
者
能
重
視
教
化
，
人
民
﹁
有
恥
且
格
﹂
，
根
本
用
不
著
刑
法
。
但
像
魯
國
當
權
的
世
卿
季
氏
，

剝
削
、
壓
榨
百
姓
，
既
不
能
養
民
，
使
民
生
富
裕
，
又
不
能
施
行
教
化
，
使
民
有
美
善
的
品
性
和
行
為
，
以
致
民
心
渙
散
，
乖
離
情

義
，
迫
於
生
計
，
鋌
而
走
險
，
輕
易
犯
罪
。
孔
子
說
：
﹁
不
教
而
殺
謂
之
虐
。
﹂
︵
堯
曰
︶
這
也
是
曾
子
最
為
痛
心
之
所
在
。

●
 

事
例季

羔
是
孔
子
的
弟
子
，
擔
任
衛
國
的
司
法
官
。
他
曾
判
處
一
個
罪
犯
刖刖
刑—

—

就
是
砍
斷
他
的
腳
。
後
來
衛
國
發
生
內
亂
，
政
敵
要
逮
捕
季
羔
，
季

羔
逃
到
城
門
。
守
城
的
負
責
人
正
是
那
個
罪
犯
，
他
協
助
季
羔
躲
藏
，
直
到
追
捕
的
人
離
去
。
事
後
，
季
羔
問
：
﹁
我
曾
判
你
刖
刑
，
如
今
正
是
你
報
仇

的
良
機
，
為
何
你
卻
不
計
前
嫌
呢
？
﹂
那
人
說
：
﹁
我
犯
法
受
刑
，
本
是
罪
有
應
得
。
但
是
過
去
您
判
案
時
，
先
處
理
別
的
案
件
，
而
把
我
放
在
最
後
，

想
讓
我
有
機
會
減
刑
。
當
判
決
定
讞讞
，
我
看
到
您
憂
愁
不
樂
，
面
露
不
忍
。
這
並
非
您
私
心
偏
袒
，
而
是
出
於
悲
憫
仁
厚
的
本
性
。
因
為
這
樣
，
我
願
意

助
您
脫
難
。
﹂
孔
子
聽
說
此
事
，
讚
嘆
道
：
﹁
同
樣
是
執
行
法
令
，
仁
愛
寬
恕
，
可
以
樹
立
恩
德
；
嚴
酷
暴
虐
，
就
會
產
生
仇
怨
。
季
羔
能
以
公
執
法
，

以
仁
居
心
，
令
人
欽
佩
啊
！
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法
者
，
輔
治
之
具
，
當
以
教
化
為
先
。
（
明	

薛
瑄
）

◎
	

文
明
國
之
制
刑
，
不
在
懲
惡
，
而
在
勸
善
。
（
法	

孟
德
斯
鳩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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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

問
題
與
討
論

一
、
孔
子
論
政
，
以
為
用
禮
樂
、
刑
政
治
民
的
成
效
，
有
何
不
同
？

二
、
孔
子
認
為
﹁
道
之
以
政
，
齊
之
以
刑
，
民
免
而
無
恥
﹂
，
與
今
日
強
調
的
民
主
法
治
是
否
有
矛
盾
之
處
？
請
加
以
說
明
。

三
、 
何
謂
正
名
？
當
子
路
問
及
﹁
衛
君
待
子
而
為
政
，
子
將
奚
先
？
﹂
時
，
孔
子
答
以
﹁
必
也
正
名
乎
！
﹂
請
說
明
其
理 

由
所
在
。

四
、
俗
語
說
：
﹁
上
梁
不
正
下
梁
歪
。
﹂
政
治
上
是
否
也
是
如
此
？
請
列
舉
孔
子
的
話
以
參
證
之
。

五
、
﹁
足
食
、
足
兵
、
民
信
﹂
為
施
政
之
要
，
孔
子
以
為
何
者
最
重
要
？
請
說
明
其
理
由
。

六
、
曾
子
告
訴
弟
子
陽
膚
辦
案
時
﹁
如
得
其
情
，
則
哀
矜
而
勿
喜
﹂
，
為
什
麼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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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政
治 今

人
今
事
【
臺
灣
經
濟
奇
蹟
的
推
手—

孫
運
璿
】

西
元
一
九
二
五
年
，
孫
運
璿
接
受
父
親
﹁
中
國
需
要
工
程
與
俄
文
人
才
﹂
的
意
見
，
前
往
哈
爾
濱
市
就
學
，
並
於
一
九
三
四

年
，
以
第
一
名
成
績
畢
業
於
哈
爾
濱
工
業
大
學
。
此
後
一
生
，
他
秉
持
﹁
讀
書
報
國
﹂
的
信
念
，
投
身
國
家
經
濟
建
設
，
死
而
後
已
。

抗
日
戰
爭
結
束
，
三
十
三
歲
的
孫
運
璿
帶
領
臺
電
員
工
，
搶
修
二
戰
中
被
盟
軍
轟
炸
得
千
瘡
百
孔
的
電
力
設
備
，
打
破
日
本
人

﹁
三
個
月
後
，
臺
灣
將
一
片
黑
暗
﹂
的
預
言
。
五
十
五
歲
擔
任
交
通
部
長
時
，
他
廣
建
道
路
，
奠
立
了
臺
灣
汽
車
交
通
的
基
礎
，
又

完
成
十
大
建
設
中
，
北
迴
鐵
路
、
桃
園
中
正
國
際
機
場
︵
現
臺
灣
桃
園
國
際
機
場
︶
、
臺
中
港
、
蘇
澳
港
、
鐵
路
電
氣
化
、
南
北
高

速
公
路
等
規
劃
。
六
十
四
歲
擔
任
經
濟
部
長
時
，
他
成
立
工
業
技
術
研
究
院
，
決
定
半
導
體
產
業
為
臺
灣
七○

年
代
中
期
之
後
的
經

濟
發
展
重
點
，
並
取
得
積
體
電
路
的
技
術
。
迄
今
，
工
研
院
與
半
導
體
產
業
仍
為
臺
灣
產
業
的
火
車
頭
。

六
十
六
歲
時
，
孫
運
璿
擔
任
行
政
院
長
一
職
。
短
短
六
年
間
，
臺
灣
在
貨
幣
穩
定
的
情
況
下
，
國
民
所
得
從
一
九
七
七
年
的

一
一
八
二
元
，
到
一
九
八
四
年
達
到
三
一
三
四
元
。
這
段
期
間
，
臺
灣
始
終
保
持
超
過
兩
位
數
的
經
濟
成
長
率
，
不
僅
躍
居
亞
洲
四

小
龍
之
首
，
國
際
更
譽
此
為
﹁
臺
灣
經
濟
奇
蹟
﹂
。
一
九
八
四
年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孫
運
璿
突
發
腦
溢
血
倒
地
，
失
去
部
分
語
言
及
雙

手
活
動
能
力
，
下
半
身
也
無
法
行
動
。
不
久
之
後
，
他
辭
卸
行
政
院
長
職
務
，
從
此
淡
出
政
壇
。

二○
○

三
年
，
天
下
雜
誌
針
對
歷
年
的
臺
灣
政
治
人
物
，
以
中
小
學
教
師
與
家
長
為
對
象
展
開
民
調
，
孫
運
璿
被
評
定
為
品
格

操
守
最
佳
的
政
治
人
物
。
這
位
政
治
家
時
時
刻
刻
關
切
著
人
們
生
活
，
他
堅
持
為
臺
灣
農
村
架
上
電
線
，
讓
臺
灣
供
電
普
及
率
高
達

97 

%
，
領
先
許
多
先
進
國
家
。
他
堅
信
：
﹁
每
一
個
地
方
的
百
姓
都
應
享
受
得
到
電
力
，
達
到
真
正
的
平
等
均
富
。
﹂
他
的
日
記
總

為
物
價
平
順
、
農
產
豐
收
、
經
濟
景
氣
而
欣
慰
；
也
為
颱
風
災
害
、
外
交
橫
逆
、
中
共
威
逼
而
憂
心
，
個
人
得
失
則
幾
乎
不
在
他
的

關
切
之
內
。

子
曰
：
﹁
道
千
乘
之
國
，
敬
事
而
信
，
節
用
而
愛
人
，
使
民
以
時
。
﹂
孫
運
璿
從
政
以
來
從
未
背
離
這
個
理
念
。
子
曰
：
﹁
其

身
正
，
不
令
而
行
；
其
身
不
正
，
雖
令
不
從
。
﹂
以
身
作
則
的
孫
運
璿
引
領
了
當
代
的
社
會
風
氣
。
子
曰
：
﹁
不
在
其
位
，
不
謀
其

政
。
﹂
孫
運
璿
在
位
時
夙
夜
匪
懈
，
退
休
後
絕
不
干
政
。
其
領
導
特
質
、
人
格
風
範
體
現
了
傳
統
儒
家
﹁
先
憂
後
樂
﹂
的
觀
念
，
在

當
代
政
壇
留
下
永
恆
的
身
影
。

︵
資
料
參
考
自
孫
運
璿
傳
，
楊
艾
俐
著
，
天
下
雜
誌
社
出
版
，
一
九
八
九
年
、
孫
運
璿
科
技
．
人
文
紀
念
館
F 

B
、
維
基
百
科
︶


